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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1963.htm 六、刑罚 （ 2003 ．卷

二．多． 45 ．）依据法律规定，在管制的判决和执行方面，

下列说法哪些是不正确的？ A 管制的期限为 3 个月以上 2 年

以下，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 3 年 B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，

由公安机关执行 C 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，在劳动中应

酌量发给报酬 D 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，判决执

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参考答案： CD 

本题考点：管制的判决与执行 正解思路：选项 A 、 B 都是正

确的。选项 C 的错误在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

当同工同酬，应酌量发给报酬的是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。选

项 D 的错误在于管制执行时，若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

羁押 1 日折抵刑期 2 日。 举一反三： 1. 其他的刑罚在期限、

执行等方面与管制的规定可列表对照记忆。 2. 此外，根据刑

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，在执行期间

，应当遵守的一些规定，考生应当有所记忆。其中“未经执

行机关批准，不得行使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

威自由的权利”这条规定，是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需特别遵

守的。 （ 2003 ．卷二．多． 33 ．）依据法律规定，下列关

于死刑的说法哪些是不正确的？ A 对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

犯罪分子，既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也不能判处死刑缓期

执行 B 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，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 C 对

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的人，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但可以判

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D 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，可以



判处死刑，但必须在其生育或者流产后才能执行死刑判决 参

考答案： CD 本题考点：死刑的规定 正解思路：答案 A 、 B 

都是正确的。答案 C 错在对于死刑缓期执行的性质理解有误

，死刑缓期执行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，它的实质还是死刑，

所以我国刑法规定对于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的人，不能判处死

刑，自然也包括不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。另外，我国刑法规

定对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同样不能判处死刑，也不能等其生

育或者流产后判处和执行死刑。因此，选项 D 也是错误的。 

举一反三： 1. 关于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能判处死刑，要正确

理解“审判时”，是指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，也包

括审判前在羁押受审时已经怀孕的妇女。 2. 关于刑罚每年在

卷二都会有 1 至 2 分，虽然琐碎，但是有关的知识点并不繁

复，这种该拿的分，考生还是应该不要放弃。在本章还应该

重点掌握的有附加刑的刑种、适用、附加刑“附加”的含义

、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、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包括哪些内容等

等。 七、刑罚的具体运用 （一） 累犯 （ 2003 ．卷二．多．

40 ．）王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，执行完毕后第四年

，再次犯盗窃罪被人民法院判处二年零九个月有期徒刑。人

民法院不能对王某适用下列哪些制度？ A 减刑 B 缓刑 C 假释

D 保外就医 参考答案： BC 本题考点：累犯的确定及其法律

后果 正解思路：根据一般累犯的规定要件，对照题意，可以

认定王某构成了累犯。 我国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：“对于累

犯，不适用缓刑。” 同时，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

对累犯以及因杀人、爆炸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等暴力性犯罪

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不得假释

。”而对于减刑和保外就医则没有相应规定。故此，答案应



选 BC 两项。 举一反三：总结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

分别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（即危害国家安全累犯）作出了

规定。如下表： （ 2004 ．卷二．单． 13 ．）下列哪一种情

形不成立累犯？ A 张某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，

缓刑 3 年，缓刑期满后的第 3 年又犯盗窃罪，被判处有期徒

刑 10 年 B 李某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，刑满释放后的

第 4 年，又犯妨害公务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C 王某犯

抢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，执行 3 年后被假释，于假释期

满后的第 5 年又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D 田某犯叛逃

罪被判处管制 2 年，管制期满后 20 年又犯为境外刺探国家秘

密罪，被判处拘役 6 个月 参考答案： A 本题考点：累犯的确

定 正解思路：根据上一题所列表格，选项 B 、 C 均构成一般

累犯，选项 D 构成特殊累犯。根据规定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

分子，由于缓刑考验期界满，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，而不

属刑罚执行完毕，因此，如果缓刑考验期满后又犯罪的，不

构成累犯。 举一反三：这里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种前后犯罪的

情况下不构成累犯：一是缓刑考验期内犯罪的，不构成犯罪

，而是要将前罪与新犯之罪进行数罪并罚；二是在假释考验

期内犯罪的，亦不构成累犯，也要进行数罪并罚。 （二）自

首与立功 （ 2000 ．卷二．单． 24 ．）某甲因盗窃罪案发被

捕，在侦查人员对其审讯期间，交待了自己与李某诈骗 4 万

元犯罪的事实，并提供了同案犯李某可能隐匿名的地点，根

据这一线索，侦查机关顺利将李某追捕归案。对某甲的盗窃

罪如何处罚？ A 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B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

处罚 C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D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参考

答案： C 本题考点：自首与立功的认定与处罚原则 正解思路



：该题不仅 2000 年出过，在 2003 年又以原题出现了一次。所

以自首与立功的认定与处罚原则，考生也应该好好掌握。此

题的解答思路如下： 首先，某甲自首成立。根据刑法第六十

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

和正在服刑的罪犯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

罪行的，以自首论。某甲是因盗窃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，自

己如实供述了诈骗的犯罪事实，应认定为自首。 第二，某甲

应认定立功情节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

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明确规定，犯罪分子协助司法机

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（包括同案犯）归案的，应认定为立

功。 第三，某甲虽然既有自首又有立功表现，但是，其立功

不属于重大立功，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只有既自首

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，才能依法“应当减轻或者免

除处罚”，所以选项 A 、 B 都应排除。 第四，某甲的自首情

节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“可以从轻或者减轻

处罚。其中，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”某甲诈骗 4 万

元，不属犯罪较轻，故此，选项 D 亦应排除，选项 C 才是正

确答案。 举一反三： 1.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

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对于自首和立功进行了更具

体的说明，考生对此解释应当有全面的理解。 2. 在我国刑法

总则当中有不少对具有悔改情节、主观恶性不深或者刑事责

任年龄、能力有所限制的犯罪分子进行从轻、减轻、免除处

罚的规定，考生应当一并掌握。 （三）数罪并罚 （ 2002 ．

卷二．多． 33 ．）陈某在街上趁刘莱不备，将其手机 ( 价值

2590 元 ) 夺走。随后陈某反复使用该手机拔打国际长途电话

，致使刘莱损失话费 5200 元。一周后，陈某将该手机丢弃在



某邮局门口，引起保安人员的怀疑，经询问案发。下列有关

此案的说法中，哪些是不正确的 ? A 对陈某的行为以抢夺罪

从重处罚即可 B 对陈某的行为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即可 C 对陈

某的行为以抢夺罪与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 D 对陈某的行为以

抢夺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实行数罪并罚 参考答案： ABD 本题

考点：一罪与数罪的认定 正解思路：在认定犯罪分子的行为

属一罪还是数罪时，应把握这样的前提：一是一人犯数罪，

数罪有同种数罪与异种数罪的区别，前者除判决宣告以后，

刑罚执行完毕以前，发现“漏罪”或者又犯新罪与前一个判

决所认定之罪为同一个罪名以外，一般不适用并罚原则，而

作为量刑的从重处罚情节考虑；后者则要适用并罚的原则。

二是犯罪分子所犯数罪发生在判决宣告以前或者在刑罚执行

完毕以前。三是对犯罪分子所犯数罪分别定罪处刑，执照刑

法所规定的并罚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。 在本案当中，陈某

实施了数个行为，先是抢夺刘的手机，然后是用刘的手机盗

打电话，使刘损失 5200 元，而且其行为不属于吸收、牵连犯

，应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和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，认定

为抢夺罪和盗窃罪，进行数罪并罚。 （ 2003 ．卷二．多． 36

．）下列哪些犯罪行为，应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理？ A 拐卖

妇女又奸淫被拐卖妇女 B 司法工作人员枉法裁判又构成受贿

罪 C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杀人 D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又强

奸被组织人 参考答案： CD 本题考点：分则条文当中对于某

些行为按照一罪或者数罪处理的情况 正解思路：我国刑法第

二百四十条第（三）项对于拐卖妇女并对之实施奸淫的，属

于情节特别严重，而不认定为两罪。所以选项 A 应排除在外

。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司法工作人



员徇私枉法、枉法裁判的，同时又构成受贿罪的，应依照处

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所以选项 B 也应当被排除。我国刑

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款规定，构成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

会性质组织罪，同时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数罪并罚的

规定处罚。所以，选项 C 应当入选。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

条第二款规定，组织他人偷越国（边）境，对被组织人有杀

害、伤害、强奸、拐卖等犯罪行为，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

、伤害等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。所以选项

D 也应当入选。 举一反三：我国刑法当中有不少条文对于某

些行为认定为一罪还是数罪进行了特别的规定，比如刑法第

一百二十条的组织、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并实施杀

人、爆炸、绑架等犯罪的，应数罪并罚；刑法第一百五十七

条第二款规定，以暴力、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，以走私罪和

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数罪并罚；刑法第二

百四十一条规定，收买被拐卖妇女，强行与之其发生性关系

或者非法剥夺、限制其人身自由的都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进

行处罚等等，考生应对这些分则中的条文进行归纳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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